
招标条件备案材料签收单

编号：A02202602000321

招标项目名称
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安工业园区排水管网工程

（一期）（第三标段）（施工）
报备日期

2026年

02月05日

报建编号 3501052011050201 招标项目编号 来自交易平台

招标人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
招标代理机构 福建省广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招标

条件

备案

材料

清单

1、应当履行初步设计及概算审批手续的，提供批准文件复印件（适用施工、

货物和初步设计审批后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的招标项目）；√

2、建设资金或资金来源已经落实的证明材料；√

3、招标图纸以及按规定需要提供的经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合格的文件（适用

施工招标项目）；√

4、招标代理合同及招标代理项目组成员名单（适用委托招标的项目）；√

5、招标项目所在地规定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√

监管机构意见

1、退回，不属于本部门监管的项目；□

2、退回，备案材料不完整；√

须补充材料清单：

1.缺业主单位由市政中心改为建发公司的函；

2.缺资金立项；

3.缺经施工图审查合格机构的文件；

4.缺评标专家抽选申请表；

5.缺标段划分表；

6.招标决策需上传会议纪要

3、接受备案。□

监督机构（签章）：马尾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日期：2026年02月06日




